
優先購買權人確已放棄優先購買權及無一物數賣及其他債務

糾紛切結書

本人　　　欲將所有坐落　　　鄉（鎮市） 　　段　　  小段

       地號土地，權利範圍　　　　　，出賣予　貴府，確已依

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規定通知共有人。優先購買權人確已

放棄其優先購買權，如有不實，本人願負法律責任。

此致

新竹縣政府

立切結書人：

統一編號或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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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情形切結書

 

本人        所有坐落新竹縣     鄉鎮市    段   小段   地號

土地，權利範圍      ，出賣予  貴府，惟前列土地如有下列情形，

所投標單無效，本人不得異議：

1、前經機關徵收或協議價購，惟未完成土地所有權移轉，或土地登

記簿已有公告徵收註記之土地，或有他項權利設定者。

2、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依都市計畫法第三十條規定，經政府核准

由私人或團體投資興辦之公共設施用地。

3、新市區建設範圍內，由私人或團體依都市計劃法第六十一條第二

項規定，自行負擔經費興建之公共設施用地。

4、配合私人或團體舉辦公共設施、新市區建設、舊市區更新等實質建

設事業劃設，並指明由私人或團體興闢之公共設施用地。

5、區段徵收範圍內，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五之二條第一項規定，

規劃整理為道路，並經無償登記為政府所有之公共設施用地。

6、重劃區內，於實施市地重劃時，依平均地權條例第六十條第一項

規定，將該重劃等費用，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人按其土地受益

比例共同負擔，並以重劃區內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之供公共使

用道路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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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參加本投標之土地為都市計畫非屬道路用地，或都市計畫土地

非供公眾通行使用。

8、參加本投標之土地，被占用。

此  致

新竹縣政府

                 立切結書人：                蓋 章：

                 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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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投標書

代表

人
編號 公同共有人名稱 持　分 加蓋印鑑章

０１

０２

０３

０４

０５

０６

０７

０８

０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如有不足，請自行影印使用

4



     投標人聲明書 

經查本土地所有權人參加「新竹縣政府111年度收購私有道路土地」之投標時：

一、 本土地所有權人所投證件正本及影印本，於本招標案開標時係為〔　

〕（填有效或無效），其影印本與正本〔　　　〕（填相同或不同）。

二、 本土地所有權人參與本採購案時〔　　　　〕（填會或不會）有採購

法第五十九條第一項所稱支付他人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或其他利

益為條件，促成本採購案契約成立之情事。

三、 以上應填事項若有未填者，其方格內之答案，與本土地所有權人實際

情形相符。本聲明書內容若有不實，本土地所有權人願負法律責任。

　　此　致

新竹縣政府

投標土地所有權人：　　　　　　　　　　（蓋章）

法定代理人：　　　　　　　　　　　　　（蓋章）

負責人或代表人：　　　　　　　　　　　（蓋章）

電話：

注意事項：

一、 本聲明書第一點如填「無效」或類似字樣、第二格如填「不同」或類似字

樣、第二點如填「會」或類似字樣者，不得參加投標；其投標者，不得作為

決標對象；本聲明書內容有誤者，不得作為決標對象。

二、 本聲明書各欄位資料未填妥者，招標機關得洽土地所有權人澄清。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本日期未填時，視為本投標文件收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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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用印章授權書（參加開標時使用登記印鑑者免附）

本土地所有權人於開標時有投標須知-貳、一般條款-十一點第項3項

第4款情形者，如無法派員攜帶「登記印鑑」參與投標，故以下列代用印章代

替之。並同意下列之授權：

、一 代用印章之印文　　　　　　□　　　　□

、二 被授權人姓名：　　　　　　　　　　　　被授權人身份字號： 

、三 授權範圍：授權上揭印章行使本土地所有權人於參加「新竹縣政府111

年度收購私有道路土地」之投、開、決標過程中之所有權利。

投標土地所有權人名稱：

負責人或代表人（授權人）姓名：

　　　　　 登記印鑑之印文□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6


	優先購買權人確已放棄優先購買權及無一物數賣及其他債務糾紛切結書
	本人　　　欲將所有坐落　　　鄉（鎮市） 　　段　　 小段
	地號土地，權利範圍　　　　　，出賣予　貴府，確已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規定通知共有人。優先購買權人確已放棄其優先購買權，如有不實，本人願負法律責任。
	1、前經機關徵收或協議價購，惟未完成土地所有權移轉，或土地登記簿已有公告徵收註記之土地，或有他項權利設定者。
	2、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依都市計畫法第三十條規定，經政府核准由私人或團體投資興辦之公共設施用地。
	3、新市區建設範圍內，由私人或團體依都市計劃法第六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自行負擔經費興建之公共設施用地。
	4、配合私人或團體舉辦公共設施、新市區建設、舊市區更新等實質建設事業劃設，並指明由私人或團體興闢之公共設施用地。
	5、區段徵收範圍內，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五之二條第一項規定，規劃整理為道路，並經無償登記為政府所有之公共設施用地。
	聯合投標書

	代表人
	編號
	公同共有人名稱
	持　分
	加蓋印鑑章
	０１
	０２
	０３
	０４
	０５
	０６
	０７
	０８
	０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如有不足，請自行影印使用
	投標人聲明書
	代用印章授權書（參加開標時使用登記印鑑者免附）
	本土地所有權人於開標時有投標須知-貳、一般條款-十一點第項3項第4款情形者，如無法派員攜帶「登記印鑑」參與投標，故以下列代用印章代替之。並同意下列之授權：
	、一 代用印章之印文　　　　　　□　　　　□
	、二 被授權人姓名：　　　　　　　　　　　　被授權人身份字號：
	、三 授權範圍：授權上揭印章行使本土地所有權人於參加「新竹縣政府111年度收購私有道路土地」之投、開、決標過程中之所有權利。
	投標土地所有權人名稱：
	負責人或代表人（授權人）姓名：
	　　　　　 登記印鑑之印文□　　　　□



